
目标：破旧、无定位功能，停放在偏僻角落或路边的车辆

手法：将电动车推到角落，几天后无人来找，便骑到电动车店销赃

犯罪嫌疑人指认偷盗的车辆。

车主领回被盗的电动自行车。（本组图均由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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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2月24日讯（记者 王
小畅）“师傅快停车！有人晕倒了！”21

日，海口G51路公交车上演惊险一幕。

车辆行驶至桂林洋大学城路段时，后排

传来乘客求助的声音。大学生幸幸（化

名）因低血糖失去意识，从座位上直直

栽倒在地板上。

监控记录显示，21日13时28分，潘

均驾驶公交车从桂林洋大学城调度室

开往东湖终点站。行驶过程中，坐在后

排的幸幸突然身体左摇右晃，随即头部

着地重重摔倒在车厢地板上。“上车时

未见异常，约10分钟后他开始脸色发

白、冒冷汗，意识逐渐模糊后突然摔

倒。”幸幸的同学事后回忆。

潘均听到异响后立即开启双闪灯

靠边停车，与一名穿黄色外套的热心乘

客迅速上前查看。当时幸幸侧身瘫倒

在地毫无反应，热心乘客立即为其把脉

并确认呼吸正常。根据症状判断可能

为低血糖引发的晕厥，潘均随即从驾驶

室取出糖果给幸幸含服，众人协助将其

身体放平并按压人中，但幸幸仍未恢复

意识。

“见他始终未醒，我立即向车队报

备并拨打120。”潘均表示，考虑到等待

救护车可能延误救治，经与乘客协商

后，他快速安排其他乘客换乘后续车

辆，随即驾驶公交车改道直奔海口市第

五人民医院桂林洋院区。约10分钟后

车辆抵达医院，潘均冲下车找来医护人

员，共同将昏迷的幸幸抬上担架床送

医。经急诊救治，幸幸逐渐恢复意识，

潘均确认其转危为安后返回岗位。

南国都市报2月24日讯（记者 林文
泉）“过年回来后，发现停在楼下的电

动车不见了，去辖区海甸派出所报案，

没想到被告知偷车贼被抓了，车也找回

来了，真是太感谢民警了。”2月24日

市民颜女士在领取被盗电动自行车

（以下简称电动车） 时高兴地说。据

悉，海口市公安局海甸派出所近期通过

循线追踪，破获一起专门盗窃电动车案

件，抓获盗销犯罪嫌疑人2名，初核涉

及被盗电动车107辆，目前追回被盗电

动车19辆。

群众领回被盗电动车

2月24日下午，海甸派出所举行返

还被盗电动车活动，10辆被盗电动车摆

放在派出所门口，被盗群众凭借报案手

续和购车凭证等，就可以将被盗车辆骑

回家。

“我们此次追回19辆车，陆续返还

给被盗群众，目前还剩10辆被盗电动车

等待车主取回。”办案民警吴余强介绍。

现场，领取到被盗电动车的群众满

脸笑容，不停感谢民警高效办案。市民

颜女士介绍，自己居住在水岸听涛小

区，平时将电动车停放在楼下，1月11

日回老家过年，2月10日返回海口居住

的小区，此时才发现停放在楼下的电动

车已经不翼而飞。

“这辆电动车是3年前花了3800元买

的，考虑被盗后上班很不方便，打算再

买一辆，没想到在海甸派出所找回来

了。”颜女士说。正当颜女士打算购买

新的电动车时，车行工作人员告知要

去注销之前电动车的车牌号，随即她

前往辖区海甸派出所报案，便于下一

步办理注销手续。没想到在报案过程

中，民警告诉她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抓

到了，被盗的电动车已经找回来，可以

随时领回家。

颜女士高兴地说，“没想到海口公

安的破案效率这么高，我们都还没有来

报案，就已经破案了。”

抽丝剥茧锁定嫌疑人

据了解，海甸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每

月对辖区警情进行一次例行分析研判，

发现2024年下半年以来，辖区海甸二东

路一带数个小区及周边发生多起盗窃电

动自行车警情，引起指挥室研判民警吴

淑权注意。

派出所负责人随即牵头指挥室、办

案队进行进一步分析研判发现，被盗警

情均发生在2024年9月份以后，恰好是

台风登陆后，很多车主以为电动车被台

风损坏吹走，发现丢失后没有报案。

民警发现，报案记录的被盗电动自

行车均为破旧车辆，无定位功能，停放位

置都在海甸二东路和碧海大道沿线小区

的偏僻角落或者是路边，盗窃方式都是

撬盗车头锁作案手法，初步判断系一人

多次作案，嫌疑人很可能就住在附近。

派出所抽调案件办理队和综合指挥

室精干力量组成专案打击小组，在案件

高发的小区周边专门蹲守、走访调查、

定向追查，在分局合成作战中心支持下

终于发现嫌疑人踪迹，办案民警跟踪发

现嫌疑人居住在二东路一小区内，经常

骑车或步行在附近游荡，伺机作案。

警方循线追踪一举破案

“盗窃这么多辆电动车，一定要找

到销赃渠道，尽量挽回受害人的损

失。”派出所负责人叫停抓捕，要求跟

踪蹲守民警不要打草惊蛇，务必找到销

赃下游，争取一网打尽，挽回损失。

办案民警吴余强介绍，经过近一个

星期的跟踪守候，他们循线追踪，发现

嫌疑人作案得手后骑被盗车辆七拐八拐

进了附近的城中村，出来时被盗电动车

已不见，初步判断城中村就是嫌疑人的

藏匿点或销赃点。

办案民警通过跟踪走访，最终确认

该城中村一电动车销售店有重大销赃嫌

疑。1月25日下午，办案民警同时出

动，将盗窃嫌疑人李某健，销赃嫌疑人

李某飞抓获归案，当场查扣涉案电动车

19辆。

犯罪嫌疑人李某健租住在海甸岛二

东路一小区，2024年9月台风过后，他发

现小区及周边有不少被台风吹散的电动

车长时间无人来骑，便动起了歪心思。

一开始，李某健将几辆破旧的电动

车推到附近角落，看到几天后无人来

找，便将车骑到附近城中村找到电动车

销售店店主李某飞，谎称自己是物业公

司员工，电动车系业主委托代为销售。

作案前，李某健拍下电动车照片发

给李某飞确认可以收购后，便将电动车

盗窃后卖给李某飞。高峰时期，李某健

一天偷了5辆电动自行车。经办案民警

调取双方聊天记录，李某健累计盗窃电

动自行车共计107辆，非法获利47000

余元。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仍在侦办中。

南国都市报2月24日讯（记者李
绍远通讯员胡晴宇）日前，儋州市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诈骗案。儋州一无业男

子李某某谎称可以帮助家长给小孩办

理入学，对多人实施诈骗，被儋州市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经儋州法院审理，

认为检察院的指控成立，提出的量刑建

议适当，全部予以采纳，认定李某某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3万元。

2023年8月，被告人李某某为了获

取非法利益，通过在朋友圈发布虚假信

息的方式，谎称自己能够给小孩办理入

学手续，先后骗取被害人吴某、符某等

人的钱财，共计人民币72730元。2024

年6月，李某某在家中被公安民警抓获。

儋州检察院审查认为，李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

骗取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72730元，数

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后经儋州法院开庭审理，认可公诉

机关量刑建议，并作出上述判决。

检察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3000元至1万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男子偷107辆电动自行车

大学生在车上突然晕倒

公交司机和乘客联手施救
男子谎称帮入学 骗取7万余元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扫码看视频

监控拍到犯罪嫌疑人骑着偷来的电动车。


